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该基金份额类别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
换、定期定额投资

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多元增利债券

023282
契约型开放式

2025年03月25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永赢多元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2025年05月26日

2025年05月26日

2025年05月26日

2025年05月26日

2025年05月26日

永赢多元增利债券A
023282
是

永赢多元增利债券C
023283
是

2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业

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
易时间（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或遇港股通因其他原因暂停
交易的情况，则本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是否暂停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并按
规定进行公告），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
相关交易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不可抗力，或者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期货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
交易时间、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港股通交易规则变更、新的业务发展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
或者定投等业务。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或者定投申
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该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的价格。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线上直销渠道除外）申购，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

为人民币10,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含申购费）；通过
基金管理人线上直销渠道或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其他销售机构申购，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
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各销售机构对
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但通常不得低于上
述下限。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投资者首次申购和追加申
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或累计申购金额及持有基金份额比例限制。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投计划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
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的累计申购金额及持有份额比例限制详见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但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
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2 申购费率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用，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

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投资人申购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投资者如果
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A类基金份额具体申购费率如下：
单笔申购金额（含申购费）（M）

M＜100万元

100万元≤M＜300万元

300万元≤M＜500万元

M≥500万元

申购费率

0.80%
0.50%
0.30%

按笔收取，100元/笔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

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遵循“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进行计算。
（2）本基金遵循“金额申购”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
（3）本基金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办理申购业务时，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

受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5）投资者办理申购业务时应提交的文件和办理手续、办理时间、处理规则等在遵守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前提下，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6）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开始计算，申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
自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系统确认之日起开始计算，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确认日止，且基金份
额赎回确认日不计入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并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对上
述原则进行调整，或依据《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上市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调整上述规
则。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1份（如该账户在该

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1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
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1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
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各销售机构对最低赎回限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
业务规定为准，但通常不得低于上述下限。

4.2 赎回费率
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适用不同的赎回费率，本基金的赎回费在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应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
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具体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Y）

Y＜7日

7日≤Y＜30日

30日≤Y＜180日

180日≤Y＜365日

365日≤Y

赎回费率

1.50%
0.75%
0.50%
0.10%

0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具体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Y）
Y＜7日

7日≤Y＜30日

30日≤Y＜180日

180日≤Y

赎回费率

1.50%
0.50%
0.10%

0
注：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开始计算，申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

自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系统确认之日起开始计算，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确认日止，且基金份
额赎回确认日不计入持有期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相应类别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本基金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如法律法规对赎回费的强
制性规定发生变动，本基金将依据新法规进行修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遵循“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进行计算。
（2）本基金遵循“份额赎回”原则，即赎回以份额申请。
（3）本基金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本基金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

回。
（5）办理赎回业务时，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

受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6）投资者办理赎回业务时应提交的文件和办理手续、办理时间、处理规则等在遵守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前提下，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7）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开始计算，申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

自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系统确认之日起开始计算，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确认日止，且基金份
额赎回确认日不计入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并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对上
述原则进行调整，或依据《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上市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调整上述规
则。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 日常转换业务
5.1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

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
额持有人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货币市场基金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的未付

收益或部分转出且当前累计未付收益为负而本次转出完成后账户剩余资产不足以弥补当前
累计未付收益的负值时按转换比例结转的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补差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申购费，如计算所得补差费用小于0，则补差费用为
0

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如转入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时，则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基金固定申购费
转出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如转出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时，则转出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固定申购费
净转入金额=转入金额-补差费用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资产承

担。
例：某投资者最初持有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10,000.00份，持

有满30日后于T日（未满180日）提出将该10,000.00份基金转换成永赢惠添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则对应的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为
0.50%，对应的永赢惠添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费率为1.50%。假设T日收市
后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单位净值为1.1000元/份，永赢惠添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单位净值为1.0500元/份，则有关转换所得的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金额=10,000.00×1.1000=11,000.00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11,000.00×0.50%＝55.00元
转入金额=11,000.00-55.00=10,945.00元
转入基金申购费=10,945.00/(1+1.50%)×1.50%=161.75元
转出基金申购费=10,945.00/(1+0.80%)×0.80%=86.87元
补差费用=161.75–86.87=74.88元
净转入金额=10,945.00–74.88=10,870.12元
转入份额=10,870.12÷1.0500=10,352.50份
即：某投资者在T日将单位净值为 1.1000元/份的 10,000.00份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申请转换为单位净值为1.0500元/份的永赢惠添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可得到10,352.50份永赢惠添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可与本公司旗下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之间进行相互转换，但同一基金不同

类别的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业务。
（2）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①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

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③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

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④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必须处于可申

购状态。定期开放式基金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转换业务。
在开放期内，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的业务办理时间之外提出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
的，其转换价格以该开放期内下一开放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但
是，在开放期内最后一个开放日，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的业务办理时间之外提出转换申请
的，视为无效申请。

⑤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份额注册日
期在后的后转换出，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
理原则。

⑥单笔转换最低申请基金份额适用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中关于最低
赎回份额的规定。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余额低于该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中规定的最低持有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
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份额强制赎回。

⑦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
效性确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
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⑧发生各基金合同约定的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
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
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另有公告的除外）；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
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⑨具体份额计算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位数依照各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3）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②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③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导致基金的现金支付出现困难。
④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入或某笔转出。
⑤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基金暂停转换或暂停后重新开放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将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

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转换的收费方式、费率水平、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
但应在调整生效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
上公告。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6.1 定投业务规则
本基金仅可通过线上直销渠道及代销机构办理定投业务，定投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

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时间及固定的投资金额（即申购金

额），具体申购金额限制及级差规定以各代销机构规定为准。
6.2 定投申购费率
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购费率、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相同。
本基金原费率标准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6.3 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该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

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认
查询和赎回起始日为T＋2工作日。

6.4 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人变更每期申购金额、扣款日期、扣款方式或者终止定投业务，请遵循销售机构

的相关规定。
7 基金销售机构
7.1 直销机构
1）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466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10号二十一世纪大厦27层
联系人：施筱程
联系电话：021-51690103
客服热线：400-805-8888
传真：021-68878782、68878773
网址：www.maxwealthfund.com
电子邮件：service@maxwealthfund.com
2）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网址：www.maxwealthfund.com
3）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微信交易系统
官方微信服务号：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永赢基金”并选择关注
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直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并可通过线上直销

渠道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本公司直销柜台暂未开通定投业务。
7.2 代销机构
代销机构名单请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增加或者减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披露最新

的销售机构名单。各销售机构提供的基金销售服务可能有所差异，具体请咨询各销售机构。
8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公司将根据《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本公司将在不晚
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
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并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
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
金份额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遇特殊情况，经履行适当程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投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

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登载于规定信息披露媒介上的《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如有）
等。

自2025年5月26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办理本基金申购、转换业务，在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约定的申购费、转换费（包括申购补差费及转换转出费，转换转出费中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基金招募说明书约定应当收取，并计入基金资产的部分除外）费率基础上实行0.1折
优惠。线上直销渠道费率优惠情况详见官网，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线上直销渠道办理本基金定
投业务的费率，同样适用于前述优惠。费率优惠活动适用于每笔申购费为固定金额的申请。

希望了解其他有关信息和本基金详细情况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max⁃
wealth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05-8888。

风险提示：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
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
等效理财方式。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
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21日

永赢多元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43楼9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73
2,942,639,392

46.03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韩士发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副董事长蔺剑，董事闫军、阳贤、李圣君、薛小春

及鞠学亮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独立董事谭学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会主席刘光勇，监事王毅、陈瑞忠及潘茹以通

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及高管出席情况：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阳贤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总经理戚庆丰、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马晓燕、副总经理于永鑫现场出席会议；法务总监徐云及

安全总监勉玉龙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7,009,281
比例（%）

99.8087

反对

票数

3,897,014
比例（%）

0.1324

弃权

票数

1,733,097
比例（%）

0.0589
2、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7,047,881
比例（%）

99.8100

反对

票数

3,635,514
比例（%）

0.1235

弃权

票数

1,955,997
比例（%）

0.0665
3、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6,837,481
比例（%）

99.8028

反对

票数

3,738,514
比例（%）

0.1271

弃权

票数

2,063,397
比例（%）

0.0701
4、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7,520,371
比例（%）

99.8261

反对

票数

3,120,224
比例（%）

0.1060

弃权

票数

1,998,797
比例（%）

0.0679
5、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9,738,639
比例（%）

99.9014

反对

票数

2,266,653
比例（%）

0.0770

弃权

票数

634,100
比例（%）

0.0216
6、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8,406,742
比例（%）

99.8562

反对

票数

1,951,853
比例（%）

0.0663

弃权

票数

2,280,797
比例（%）

0.0775
7、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领取情况及

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5,615,462
比例（%）

99.7613

反对

票数

4,407,953
比例（%）

0.1498

弃权

票数

2,615,977
比例（%）

0.0889
8、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领取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

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5,405,862
比例（%）

99.7542

反对

票数

4,360,953
比例（%）

0.1482

弃权

票数

2,872,577
比例（%）

0.0976
9、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6,714,956
比例（%）

99.7987

反对

票数

2,909,239
比例（%）

0.0988

弃权

票数

3,015,197
比例（%）

0.1025
10、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9,154,442
比例（%）

99.8816

反对

票数

1,843,353
比例（%）

0.0626

弃权

票数

1,641,597
比例（%）

0.055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及2024年年度报
告摘要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2024年
度薪酬领取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标准
的议案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监事2024
年度薪酬领取情况
及2025年度薪酬标
准的议案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更换董事
的议案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部分
回购股份用途并注
销暨减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38,064,558

740,282,826

738,950,929

736,159,649

735,950,049

737,259,143

739,698,629

比例（%）

99.3112

99.6097

99.4305

99.0549

99.0267

99.2028

99.5311

反对

票数

3,120,224

2,266,653

1,951,853

4,407,953

4,360,953

2,909,239

1,843,353

比例（%）

0.4198

0.3050

0.2626

0.5931

0.5868

0.3915

0.2480

弃权

票数

1,998,797

634,100

2,280,797

2,615,977

2,872,577

3,015,197

1,641,597

比例（%）

0.2690

0.0853

0.3069

0.3520

0.3865

0.4057

0.22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4、5、6、9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议案 7、8分别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10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云栋、薛玉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8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的

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了董事会第九届第十五次

会议、监事会第九届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资的议案》。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现有股票数量104,052,675股，用途均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经上

述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原定回购用途为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且暂存于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合计104,052,675股的股份用途进行变更，即将原用途“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调整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6,496,055,639股变更为 6,
392,002,964股。总股本具体变化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总股本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本次变动前

6,496,055,639
104,052,675

本次变动

-104,052,675
-104,052,675

本次变动后

6,392,002,964
0

本次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6,496,055,639股变更为 6,392,002,964
股。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

本结构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2025年 5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 2025-026、033、034、035及 047
号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本次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信银行大厦26楼证券部

2、申报时间：2025年 5月 21日至 2025年 7月 4日期间，工作日的 10:00-13:30；15:30-19:
00

3、联系人：阳 贤

4、联系电话：0991-3759961
5、传真号码：0991-8637008
6、邮政编码：830000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沪光路388号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9
341,034,482

78.07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

长成三荣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成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716,582
比例（%）

99.9067

反对

票数

276,600
比例（%）

0.0811

弃权

票数

41,300
比例（%）

0.012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714,982
比例（%）

99.9063

反对

票数

277,900
比例（%）

0.0814

弃权

票数

41,600
比例（%）

0.012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698,982
比例（%）

99.9016

反对

票数

289,900
比例（%）

0.0850

弃权

票数

45,600
比例（%）

0.013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718,882
比例（%）

99.9074

反对

票数

275,200
比例（%）

0.0806

弃权

票数

40,400
比例（%）

0.012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720,682
比例（%）

99.9079

反对

票数

273,200
比例（%）

0.0801

弃权

票数

40,600
比例（%）

0.012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025,082
比例（%）

99.7040

反对

票数

969,400
比例（%）

0.2842

弃权

票数

40,000
比例（%）

0.0118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681,882
比例（%）

99.8966

反对

票数

311,800
比例（%）

0.0914

弃权

票数

40,800
比例（%）

0.012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644,882
比例（%）

99.8857

反对

票数

316,300
比例（%）

0.0927

弃权

票数

73,300
比例（%）

0.0216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643,282
比例（%）

99.8852

反对

票数

317,900
比例（%）

0.0932

弃权

票数

73,300
比例（%）

0.0216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4,582
比例（%）

86.5881

反对

票数

978,900
比例（%）

12.8726

弃权

票数

41,000
比例（%）

0.5393
关联股东成三荣（持有股份 262,000,000）、关联股东金成成（持有股份 65,500,000）、关联

股东成国华（持有股份2,800,000）、关联股东成磊（持有股份2,630,000）、关联股东陈靖雯（持
有股份500,00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3,430,000股，该等股份不
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026,082
比例（%）

99.7043

反对

票数

968,700
比例（%）

0.2840

弃权

票数

39,700
比例（%）

0.0117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昆山农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71,082
比例（%）

92.9857

反对

票数

492,700
比例（%）

6.4790

弃权

票数

40,700
比例（%）

0.5353
关联股东成三荣（持有股份 262,000,000）、关联股东金成成（持有股份 65,500,000）、关联

股东成国华（持有股份2,800,000）、关联股东成磊（持有股份2,630,000）、关联股东陈靖雯（持
有股份500,00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3,430,000股，该等股份不
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973,782
比例（%）

99.6889

反对

票数

993,700
比例（%）

0.2913

弃权

票数

67,000
比例（%）

0.0198
1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703,382
比例（%）

99.9029

反对

票数

287,800
比例（%）

0.0843

弃权

票数

43,300
比例（%）

0.0128
15、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010,882
比例（%）

99.6998

反对

票数

978,000
比例（%）

0.2867

弃权

票数

45,600
比例（%）

0.013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327,500,000
0

13,181,882
959,800

12,222,082

比例（%）

100.0000
0.0000

97.3948
89.9025
98.0363

反对

票数

0
0

311,800
86,600

225,200

比例（%）

0.0000
0.0000
2.3037
8.1116
1.8063

弃权

票数

0
0

40,800
21,200
19,600

比例（%）

0.0000
0.0000
0.3015
1.9859
0.157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向昆山
农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
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委托理财额度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0,586,582

10,584,982

10,568,982

10,588,882

10,590,682

9,895,082

10,551,882

10,514,882

10,513,282

6,584,582

9,896,082

7,071,082

9,843,782

10,573,382

9,880,882

比例（%）

97.0846

97.0700

96.9232

97.1057

97.1222

90.7432

96.7664

96.4271

96.4124

86.5881

90.7524

92.9857

90.2728

96.9636

90.6130

反对

票数

276,600

277,900

289,900

275,200

273,200

969,400

311,800

316,300

317,900

978,900

968,700

492,700

993,700

287,800

978,000

比例（%）

2.5365

2.5484

2.6585

2.5237

2.5053

8.8899

2.8593

2.9006

2.9153

12.8726

8.8835

6.4790

9.1127

2.6392

8.9687

弃权

票数

41,300

41,600

45,600

40,400

40,600

40,000

40,800

73,300

73,300

41,000

39,700

40,700

67,000

43,300

45,600

比例（%）

0.3789

0.3816

0.4183

0.3706

0.3725

0.3669

0.3743

0.6723

0.6723

0.5393

0.3641

0.5353

0.6145

0.3972

0.418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其中《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和《关于2025年度向昆山农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成三荣先生、金成成先生、成磊先生、成国华先生和陈靖雯女士
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易、陈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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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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